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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第166号提案的答复
刘道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健全农村老人服务体系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您的提案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的建议两大方面，既客观的反映了农村养老存在的问题，又提出了科学解决存在问题的建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保障困难群众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救助事关社会稳定和谐，随着救助群体的增多，各级财政投入力度也逐年加大，各类困难群体充分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同时，上级也相继出台了系列文件，加大对这些困难群体实施的救助力度，让这些困难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制定政策措施，加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推进乡镇敬老院改造提升，完善服务功能，新建、改扩建中心敬老院，实施集中照护和托养服务，探索社会化照护服务，不断强化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有力推动了兜底保障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一、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020年2月28日，联合市财政局、市扶贫办下发了《关于提高2020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财政补助水平及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的通知》（濮民〔2020〕6号），再次提高保障标准。规定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供养标准每人每月不低于741元；农村特困人员分散供养标准由去年的每人每年5020元提高到5540元，集中供养标准由去年的每人每年7000元提高到8000元。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全自理、半自理、全护理分别由去年的每人每月40元、60元、80元提高到今年的60元、80元、100元。2021年我们还要再次提高保障标准，目前尚未接到上级提标文件，待上级下发文件后，我们会及时与财政部门、扶贫部门搞好对接，尽快制定下发新的提标文件，并将社会救助资金按时发放到位。
（一）特定贫困群体兜底保障
按照《濮阳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兜底保障二十条措施》（濮民〔2020〕12号）和《濮阳市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三十条意见》（濮民〔2020〕46号）文件要求，及时将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符合特困供养条件的人员全部纳入救助供养范围。至12月底，全市共有农村特困人员18145人（其中集中供养对象1688人），累计发放供养资金12500.41万元。完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委托照料制度，规范护理协议，加大资金投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分散供养人员提供巡访服务。 

（二）及时启动价格临时补贴
建立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2019年启动了6、7、9、10、11、12六个月的价格补贴，发放资金1072.5万元，惠及困难群众92.8万人次，月人均补贴11.6元；2020年启动价格补贴八次，1至8月份发放资金3927.6万元，惠及困难群众127.86万人次，月人均补贴30.72元。今年待达到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条件时，我们会再次启动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从根本上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将农村贫困老人这些弱势群体纳入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实施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同时，成立了有多个部门参与的全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协调机构，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濮阳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开展对申请社会救助对象收入及财产状况信息比对，实施精准救助，避免漏救和重复救助现象发生，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
二、制定特困供养设施改造提升规划，落实三年改造提升任务
为推进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任务的落实，市民政局根据乡镇敬老院的设施条件、设备配置和安全管理，制定了《濮阳市（2019-2022年）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实施为期三年的改造提升工程，每年按计划完成特困供养服务机构新建或改扩建任务。一是解决事关安全底线的设施设备问题，整改重大安全隐患；二是到2022年底，确保每个县（区）至少建成一所是能半失能特困人员专业照护为主的县级供养服务设施。三是特困供养服务设施的管理水平大幅提高，管理人员、护理人员全部轮训和培训。四是增强供养服务设施长期照护功能，到2022年底，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50%。
三、加大改造提升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濮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乡镇敬老院改造提升作为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把养老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提高农村养老服务的重要措施。近年来，针对乡镇敬老院现状，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实施乡镇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从2019年至2020年底完成60所乡镇敬老院改造提升工作，2020年下达乡镇敬老院改造专项经费57.7万元。全市乡镇敬老院统一加挂“农村贫困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中心”和“农村贫困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两块牌子，开辟照护单元，增设照护床位，完善服务职能，增加智能用电、烟感报警、视频监控、应急呼叫、手机APP系统，改造居住房间，新增空调、衣橱等生活设施，增加服务设施设备。目前，乡镇敬老院床位3679张，护理型床位885张。
四、改进乡镇敬老院运营模式，探索面向社会开放
加大改革探索力度，着力改进乡镇敬老院运营模式，在保障兜底的基础上，面向社会开放，逐步将乡镇敬老院打造成乡镇区域型养老机构。积极探索公建民营等模式，制定不同的服务方案，满足多层次的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我市的清丰县城北中心敬老院和范县集中照护托养中心率先实行公建民营模式，在保障兜底的基础上，将面向社会开放。
五、开展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
为贯彻落实民政厅等9部门《关于转发民政部等9部
门〈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豫民文〔2018〕116号)精神，加快建立健全我市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乡村社会氛围，联合9部门制定印发了《濮阳市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濮民〔2018〕59号），安排部署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2020年，根据民政部关于“三留守”人员信息系统录入工作要求，我们及时召开留守老人信息录入工作培训，在各县（区）农村留守老人调查摸底工作的基础上，完善留守老人信息，将留守老人信息录入民政部信息库，实行动态管理，目前共录入留守老人信息1069人，并根据留守老人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展关爱服务活动。发挥村(居)民委员会基础作用。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联络员制度，以电话问候、上门访问等方式，定期探访留守老年人，以防范生活安全风险为重点内容，以经济困难的留守老人为重点对象，及时了解其生活情况、家庭赡养责任落实情况等。
六、强化家庭赡养责任，督促落实赡养人义务
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弘扬敬老、养老、爱老的社会风尚。强化赡养义务人主体责任。家庭是农村留守老年人赡养和关爱服务的责任主体。子女或其他赡养人要依法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提高子女或其他赡养人的守法意识，增强村规民约对家庭赡养义务人的道德约束。对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村(居)民委员会、老年人组织或者赡养人所在单位应当监督其履行;情节严重的，相关执法部门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发挥农村老年人协会和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对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况进行调解，责令依法履行赡养义务。
欢迎各位委员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1年7月7日
（联系人：陈修斌          电话：6687009）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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